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锦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２１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Ａ

会议室召开。公司应到会董事

８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董事长张旭先生由于身体原

因不能参加会议，委托董事王铁山先生主持会议并代为表决，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二、审议《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以及本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董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以及本期审计报告强

调事项情况说明》。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报告》和《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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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１３０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公司办公楼

Ｂ

会议室召开。 公司应到会监事

４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４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长坤先生主持。

一、审议《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

二、审议《监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以及本期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情况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监事会对上期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以及本期审计报告强

调事项情况说明》。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报告》和《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锦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５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破产重整期间自查发现

相关事项与整改后情况暨对外担保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债权形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 （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民事

裁定书》及（

２０１０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关于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公司债权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站前支行以锦化氯碱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锦化氯碱财务和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葫芦岛中院申请对锦化氯碱进行

重整，葫芦岛中院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采取管理人模式，信息披露

义务人为管理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了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中管理人报告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

表。 共有

４８０

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确认，初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４５

，

５３０

，

０５８．８１

元。

近日，经过公司资金管理部门自查后报告，在确认债权过程中公司管理人确认了一笔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在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１７

，

８７６

万元提供担保而形成的普通债权。 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在中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６８１０

万元提供担保。此笔担保已在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锦化氯碱的年报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９－０７２

临时公告中进行了披露。同年原控股子公司葫芦岛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为葫芦岛华

天实业有限公司在中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１１

，

０６６

万元提供担保，现葫芦岛动力热电有限公司已被吸收合并入本公司，以上两

笔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７

，

８７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化集团”）以其持有

的

６０００

万股国有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为此笔华天公司的

１７

，

８７６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根据锦化

集团与中行重新签订的

２００９

年葫中银质字第

２３００１

号的质押合同，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手续。 同时双方约定解除本公司担保责任，但此后由于工作疏忽，公司并未与中行葫芦岛分行签订撤销锦化氯碱原担

保行为的书面协议。

至此， 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在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申报债权时将此项

１７

，

８７６

万元担保形成的包括利息合计金额为

人民币

２１

，

９１８．１６

万元进行了债权申报，管理人确认了此笔或有债权。

二、担保形成的或有债权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三款之规定，裁定

批准《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及

重整计划的规定，将上述或有债权形成的债务列入普通债权组履行清偿责任，具体按债权人

９

万元以下（含

９

万元）的债权

部分按照

１００％

的比例清偿；债权人超过

９

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按照

５％

的比例清偿。 经财务机构测算具体公司将向中国银

行葫芦岛分行支付

１

，

１０４

万元，影响当期净利润减少

１

，

１０４

万元

．

由于上述款项已从公司破产重整计划中统一安排， 且尚未受偿的或有负债将在按照破产重整计划偿还完毕后依法解

除，因此不会对破产重整后的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三、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０

年中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４．８２％

。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锦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２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９

号》的相

关规定，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

破产重整，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裁定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指定了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经锦化氯碱公司第一次债权人核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１０１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优先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等。 民事裁定书确认的锦化氯碱公司部分应付款项的余额与

锦化氯碱公司账面余额存在差异，公司对部分大额差异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应付利息主要为应付的银行借款逾期利息等。

二、会计差错更正影响的金额

１

、会计差错更正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比率
应付利息

５７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４４

，

４７６．２２ ６７

，

７５２

，

４７６．２２ １８．６４％

其他应付款
４２１

，

５００

，

０３２．０３ ４

，

８８５

，

２９３．１０ ４２６

，

３８５

，

３２５．１３ １．１６％

未分配利润
－１

，

２５７

，

１４６

，

０３４．３６ －１５

，

５２９

，

７６９．３２ －１

，

２７２

，

６７５

，

８０３．６８ １．２４％

２

、会计差错更正对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比率
管理费用

７５

，

９７４

，

４９４．７２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

，

４４４

，

４９４．７２ ０．６２％

财务费用
１０９

，

０５５

，

４４３．９７ １５

，

６９５

，

３５０．２３ １２４

，

７５０

，

７９４．２０ １４．３９％

净利润
－１

，

１０１

，

２４２

，

６９０．３７ －１６

，

１６５

，

３５０．２３ －１

，

１１７

，

４０８

，

０４０．６０ １．４７％

３

、会计差错更正对

２００９

年

１－６

月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调整比率
管理费用

３５

，

９３２

，

２４０．２８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

４０２

，

２４０．２８ １．３１％

财务费用
５４

，

９１１

，

７８５．３７ ７０４

，

１８１．６１ ５５

，

６１５

，

９６６．９８ １．２８％

净利润
－２３８

，

６６１

，

６１９．７６ －１

，

１７４

，

１８１．６１ －２３９

，

８３５

，

８０１．３７ ０．４９％

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调整减少期初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５２９

，

７６９．３２

元。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

１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了四届二十五次董事，本交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

２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依法确认了优先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等。 民事裁定

书确认的公司部分应付款项的余额与公司账面余额存在差异，公司对部分大额差异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应付利息主要为

应付的银行借款逾期利息等），是基于破产重整情况下正常的会计差错调整，是必要的符合实际的。

（

３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依法确认了优先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等。 民事裁定书确认的公司部

分应付款项的余额与公司账面余额存在差异，公司对部分大额差异进行了追溯调整（其中应付利息主要为应付的银行借款

逾期利息等），是基于破产重整情况下正常的会计差错调整，是必要的符合实际的。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监事会将在今后

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予以密切关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锦化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３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收购华天资产的议案》，现将受让资产

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实业”）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对该公司资产进行了公开拍卖，起拍价分别是

３１

，

４４１．４４

万元、

２５

，

１５３．２

万元和

２０

，

１２２．５６

万元。 三次拍卖均因未能满足相关条件而流拍。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已具备收购条件，公司与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已就公司受让华天资产签署相

关协议。

１

、本次受让的资产，是华天实业因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由其破产管理人委托葫芦岛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对该公

司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的资产。 资产包括华天实业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设备、库存产品及原料等有形资产和长期投

资等。 本次交易为在

８

月

１７

日流拍后，公司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壹亿玖仟贰佰贰拾贰万元（

１９

，

２２２

万元）人民币受让华天

实业除长期股权投资以外的有形资产。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证监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及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收购

华天资产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葫政［

２００７

］

１４

号文件“关于成立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的批复，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由葫

芦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设立了华天实业，葫芦岛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其实际控制人。

交易对方名称：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住 所：葫芦岛国家专利技术园区

(

下转
D67

版
)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管理人、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
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
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李春玉 董事 被依法逮捕
，

正在预审核实中
，

不能继续履行职务
。

无
１．３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作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１．４

公司管理人魏凤华先生、公司负责人王铁山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光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任玉华女士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锦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国文 宋立志
联系地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化工街
电话

０４２９－２７０９０６５ ０４２９－２７０９０６５

传真
０４２９－２９０１１５２ ０４２９－２９０１１５２

电子信箱
ｊｈｃａ＠ｊｉｎｈｕ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ｊｈｃａ＠ｊｉｎｈｕａ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２．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２．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２

，

２６９

，

０２５

，

０２３．９３ ２

，

３４６

，

９２２

，

９２８．１４ ２

，

３４６

，

９２２

，

９２８．１４ －３．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０９

，

６３７

，

９６０．０７ －１３３

，

９０８

，

６９０．６３ －１４９

，

４３８

，

４５９．９５ １０７．２０％

股本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９１ －０．３９ －０．４４ １０７．２０％

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１

，

２８４

，

８３５．６８ ４４０

，

６８１

，

２９６．２６ ４４０

，

６８１

，

２９６．２６ ９３．１７％

营业利润
－１４７

，

２５０

，

８４７．１４ －２１６

，

７７９

，

４４４．３２ －２１７

，

９５３

，

６２５．９３ －３２．４４％

利润总额
－１７６

，

８８１

，

６２８．７８ －２３０

，

５０４

，

０９８．８７ －２３１

，

６７８

，

２８０．４８ －２３．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１

，

４２７

，

５００．１２ －２３０

，

５０４

，

０９８．８７ －２３９

，

８３５

，

８０１．３７ －２４．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５１

，

７９６

，

７１８．４８ －２１６

，

７７９

，

４４４．３２ －２２６

，

１１１

，

１４６．８２ －３２．８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３３６ －０．６７８０ －０．７０５４ －２４．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３３６ －０．６７８０ －０．７０５４ －２４．３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０４６

，

２８２．６２ －９４

，

８５０

，

４５６．８６ －９０

，

７７１

，

８０５．３３ －７４．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６７８ －０．２７９０ －０．２６７０ －７４．６１％

２．２．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６

，

０７１．３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９

，

７２６

，

８５２．９４

非常损失及停车损
失等

合计
－２９

，

６３０

，

７８１．６４ －

２．２．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３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５５．９０％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５５．９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５５．９０％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５５．９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４９

，

９５３

，

０３１ ４４．１０％ １４９

，

９５３

，

０３１ ４４．１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９

，

９５３

，

０３１ ４４．１０％ １４９

，

９５３

，

０３１ ４４．１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２７

，

２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５．９２％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１９０

，

０４６

，

９６９ １９０

，

１２６

，

９６９

浙江金能控股有限公司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４％ １

，

４８３

，

５８７

李惠智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０７７

，

５００

魏德源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０６７

，

３００

冷栋基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王明惠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９５８

，

９００

陈德泉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８０７

，

２００

肖裕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７８５

，

８３８

居长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７３８

，

４００

陈南京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１％ ７２２

，

９０３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浙江金能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４８３

，

５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李惠智

１

，

０７７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魏德源

１

，

０６７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冷栋基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明惠

９５８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德泉

８０７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裕福

７８５

，

８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居长林

７３８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南京

７２２

，

９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铭泽投资有限公司

６９１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与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

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

３．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业 ７７

，

４９１．１５ ８３

，

４４６．９８ －７．６９％ １１６．７８％ ７６．６９％ ２３．８９％

电力
、

热力的生产和
供应业 ７

，

６３７．３３ ７

，

４３２．３２ ２．６８％ ８．９８％ １．１９％ ７．４９％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烧碱

１６

，

９３７．５３ １６

，

５２５．０８ ２．４４％ １３．９８％ ４６．７３％ －２１．７７％

氯气
８

，

１１９．９０ ６

，

８０４．６２ １６．２０％ １５９．１０％ １２．４４％ １０９．３１％

氯化苯
６

，

７５５．９２ ６

，

６３０．９６ １．８５％ １７２．０５％ ９６．２７％ ３７．８９％

合成盐酸
２３８．１７ ２５６．２２ －７．５８％ ８２．４１％ －１３．４８％ １１９．２３％

环氧丙烷
２９

，

３４７．３５ ３３

，

２０９．４６ －１３．１６％ １７５．５０％ ８６．８６％ ５３．６８％

聚醚
１２

，

１１６．１５ １５

，

４０３．９７ －２７．１４％ ３８０．５８％ １６５．３３％ １０３．１４％

５．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南方
４

，

５８９．００ ７３．２２％

北方
７１

，

８８７．００ １２３．４５％

国外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３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Ａ

、

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分析
。

上半年
，

化工产品市场依然较为疲软
，

公司生产经营依然面临巨大困难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经葫芦岛
商业银行申请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

在省
、

市政府的支持下公司管理人和
董事会积极推进公司破产重整再生

，

努力组织生产自救
，

加之当期国内经济较去年同期有所回暖
，

化工产
品市场需求有所增加

、

产品价格有所上涨等多方面原因
，

在各方面的的努力下公司经营效益比去年同期好
转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５

，

１２８

万元
，

发生营业成本
９０

，

８７９

万元
，

其中公司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７６

，

４７５

万元
，

发生主营业务成本
８１

，

９４７

万元
，

主营业务亏损
５

，

４７２

万元
。

支付期间费用
８

，

７６１

万元
，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

万元
，

支付停车维持费等营业外支出
２９７３

万元
。

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亏损
１８

，

１４３

万
元

。

与
０９

年同期相比
，

公司净利润亏损减少
５

，

８４０

万元
。

报告期公司经营成果具体构成项目如下表
：

项目
＿

报告期
（

万元
）

＿

上年同期
（

万元
）

＿

增减
％

营业收入
＿８５

，

１２８．４８＿４４

，

０６８．１３＿９３．１７％

营业成本
＿９０

，

８７９．３０＿５５

，

１５９．６４＿６４．７６％

期间费用
＿８

，

７６０．８８＿９

，

７４１．９２＿－１０．０７％

营业利润
＿－１４

，

７２５．０８＿－２１

，

７９５．３６＿－３２．４４％

营业外收入
＿９．６１＿０．４５＿２０３５．５６％

营业外支出
＿２

，

９７２．６８＿１

，

３７２．９２＿１１６．５２％

净利润
＿－１８

，

１４２．７５＿－２３

，

９８３．５８＿－２４．３５％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
，

公司经济效益有所提升
，

但单就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看公司的总体经济效
益还是亏损的

，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１

、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

但公司大部分产品还是没有毛利
，

致使公司出现亏损
。

从产品盈
利能力方面分析

，

公司生产经营的十三种主要产品中
，

烧碱产品盈利能力严重下滑
，

其产品毛利率由
２００９

年同期的
２４．２１％

下降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４％

，

毛利率降低了近
２２

个百分点
，

利润减少
３

，

１８５

万元
；

液氯
、

氯化
苯等氯产品由亏损转为盈利

，

主要因素是氯产品的价格大幅提升
，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该系列产品盈利
１

，

３１５

万
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
，

其效益上升了
４

，

２３２

万元
；

环氧丙烷
、

聚醚系列产品亏损了
７

，

１４６

万元
，

比去年同期
少亏损了

３

，

２５４

万元
。

所以
，

主要产品的平均单位毛利比去年同期增长
７６．９６％

，

同时产品的销售数量大幅
增加

，

导致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５

，

５５４

万元
。

此外
，

从影响产品主营业务构成因素的性质方面看
，

虽然烧碱产
品销售价格大幅降低

，

可是依然有毛利
，

同时产品的销售数量与
２００９

年同期相比增加
７０％

，

２０１０

上半年烧
碱产品毛利为

４１２

万元
；

因环氧丙烷
、

聚醚等亏损产品的产品价格有所升高
，

使主营业务利润比
２００９

年同
期少亏损

３

，

３４５

万元
。

产品单位毛利是由产品销售价格和产品单位成本两项因素构成的
。

报告期公司经营的主要产品销售
价格除了烧碱产品下降外其它产品销售价格大幅提升

，

价格平均上涨了
２０．５６％

，

使主营业务收入比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加
３９

，

８５０

万元
；

但由于产品销售数量大幅增加
，

即使产品单位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
６．３６％

，

也依
然使主营业务成本比

２００９

年同期增加
３４

，

５９６

万元
。

报告期
，

公司生产产品需要的原盐
、

丙烯
、

焦化苯等七
种主要原料采购价格平均升高了

５１．４２％

，

采购总成本升高
２５

，

８４９

万元
。

由此可见
，

原料采购价格升高幅度
远大于产品价格的升高幅度

。

即使化工产品市场需求回暖
，

但随产品市场价格的升高而使生产产品的成本
加速升高

，

导致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公司还是经营亏损
。

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
，

因产品单位成本降低
，

使产品总成本降低了
６

，

０３０

万元
。

其中
：

（

１

）

因产品原材料消耗定额降低
，

使产品总成本降低
１

，

０５０

万元
；

（

２

）

因蒸气
、

动力电消耗定额和成本降低
，

使产品总成本降低
５

，

１２２

万元
；

（

３

）

因产品产量升高
，

使产品总成本相对降低
６

，

５１９

万元
；

（

４

）

因产品生产费用减少
，

使产品总成本降低
１

，

３０７

万元
（

０９

年
１－６

月份预提大修费用
１

，

８３０

万元
，

１０

年
１－６

月份预提大修费用
５９３

万元
，

少提
１

，

２３７

万元
）；

（

５

）

因丙烯
、

焦化苯等原料价格升高
，

使产品总成本升高
８９６４

万元
。

２

、

报告期
，

公司实际发生期间费用
８

，

７６１

万元
，

其中管理费用发生
４

，

０５０

万元
，

财务费用发生
３

，

７９８

万元
，

营业费用发生
９１３

万元
。

与去年同期相比
，

期间费用总额减少
９８１

万元
。

期间费用各项目增减变动的
具体情况是

：

管理费用增加了
４１０

万元
，

原因是人工成本增加
１５４

万元
，

部门人员增加工资及劳动保险费
１９３

万元
；

由于取暖费和电费涨价使办公费增加
３８

万元
，

破产重整费及招待费增加
９２．４

万元
，

技术开发费
及税费减少

１２１

万元
。

财务费用减少
１

，

７６４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公司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公司不再支付银行借
款利息所致

。

营业费用增加
３７３

万元
，

主要是产品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

导致产品运费及商标费
增加

９０

万元
，

同时进出口公司出口液碱
，

而
２００９

年同期未出口液碱使出口费用增加
２４０

万元
。

３

、

报告期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３３

万元
。

其中应收帐款补提坏帐损失
７３

万元
，

其他应收款冲回
３９１

万元
；

预付账款补提坏帐损失
６２

万元
，

存货跌价准备补提
２８９

万元
。

４

、

报告期公司四万吨环氧丙烷
、

四万吨聚醚
、

离子膜粒碱
、

丙二醇装置停车发生停车维持费
７９４

万元
，

列入营业外支出项目
。

Ｂ

、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变动情况
。

单位
：

元
项目

＿

本报告期末
＿

上年度期末
＿

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２

，

２６９

，

０２５

，

０２３．９３＿２

，

３４６

，

９２２

，

９２８．１４＿－３．３２％

股东权益
＿－３０９

，

６３７

，

９６０．０７＿－１４９

，

４３８

，

４５９．９５＿１０７．２０％

每股净资产
＿－０．９１０７＿－０．４３９５＿１０７．２０％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２２６

，

９０３

万元
，

比期初减少
７

，

７８９

万元
，

其中流动资产减少
２

，

７９０

万元
，

非流动
资产减少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增减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有
：

货币资金减少
６５１

万元
，

主要是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现
金流减少

；

应收票据减少
２７５

万元
，

主要是实行现款发货
，

减少票据收取
；

预付帐款减少
１６０

万元
，

是预付
原料款下降造成的

。

报告期末公司负债增加
８

，

２３０

万元
，

其中短期借款减少
２１

，

５８５

万元
；

应付票据减少
３

，

５００

万元
，

主要
是银行承兑汇票已到期

，

不再开具所致
；

预收帐款增加
５５２

万元
，

主要是销售产品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

应付
职工薪酬增加

６１２

万元
，

主要是欠付的保险费和公积金增加
；

应交税费增加
１

，

２１３

万元
，

主要是销售产品
增加

，

应纳税费相应增加所致
；

其它应付款增加
２８

，

２０７

万元
，

主要是其他企业代偿银行借款转入
。

未分配利润减少
１８

，

１４２

万元
，

是公司本期经营亏损造成的
。

报告期公司销售产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
６３

，

３０８

万元
，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
６２

，

６２０

万元
，

支付
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１

，

７５５

万元
，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

，

４７１

万元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
－２

，

３０５

万
元

。

５．４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烧碱产品因销售价格降低使毛利率降低
。

液氯产品毛利率升高主要是今年液氯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升高
所致

。

环氧丙烷
、

聚醚产品因销售价格升高使毛利率升高
。

５．５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公司生产装置负荷提高
，

产品销售价格升高致主营业务利润亏损减少
。

二
、

公司破产重整
，

银行借款停止计息致公司财务费用减少
。

５．６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５．６．１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６．２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７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８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５．９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中规定了偿债资金的来源及担保
，

其中公司的新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为本公司
执行重整计划提供担保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的议案

》，

锦化氯碱公司向新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

借款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新股东辽宁
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担保和资金

，

有利于公司尽早摆脱财务困境
，

也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顺
利执行

。

基于上述原因
，

公司如按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对于本公司持续经营的疑虑将会消除
。

但考虑到公司
重整计划正处于初始实施阶段

，

资金筹措
、

股权让渡
、

经营环境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

也正是在此条件下
，

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作为强调事项予以披露

，

强调事项不影响其已经发表的审计意见
。

５．１０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了我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利润表
、

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审计完成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职沈审
字

［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前期
，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于我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应收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的
相关款项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

，

不能获取充分
、

适当的审计证据
，

对锦化氯碱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
务报表出具了中审国际审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７６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导致其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包括两个方面

，

分别是
：（

一
）

关于持续经营
；（

二
）

关于应收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事项
。

根据中国
证监会

《

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４

号
－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
理

》

及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规定
，

公司对上期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消除以及本期审
计报告强调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关于持续经营
１

、

编制基础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目前重整
计划正处于初始实施阶段

，

公司管理人和管理当局相信在各方大力支持及自身努力下
，

能够顺利完成重整
计划

，

以使公司持续经营
。

据此
，

公司本期仍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
，

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
，

按照财政
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编制
。

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假设为基
础编制财务报表是适当的

。

２

、

财务报告披露
公司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

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向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对锦化氯碱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裁定对公司进
行破产重整并指定了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锦化氯
碱公司管理人提交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重整计划披露了债权受偿方案
、

偿债资金来源及资金担保
、

经营方案等
。

财务报告已充分披露了公司关于持续经营的相关事项
。

３

、

新股东担保及借款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计划

（

草案
）》

中规定了偿债资金的来源及担保
，

其中公司的新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为本
公司执行重整计划提供担保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
《

关于向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的议案

》，

锦化氯碱公司向新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借款
，

借款总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新股东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担保和资金

，

有利于公司尽早摆脱财务困境
，

也有利于重整计划
的顺利执行

。

基于上述原因
，

公司如按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对于本公司持续经营的疑虑将会消除
。

但考虑到公司
重整计划正处于初始实施阶段

，

资金筹措
、

股权让渡
、

经营环境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

也正是在此条件下
，

会
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作为强调事项予以披露

，

强调事项不影响其已经发表的审计意见
。

二
、

关于应收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款项
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应收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天公司
）

往来明细
，

应收款项形
成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

＿

其他应收款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应收华天公司的款项余额为
６１

，

０３１

万元
，

主要为
２００９

年初华天公司吸
收合并葫芦岛锦化氯乙烯公司承继的款项

６

，

３４５

万元
、

其他款项
５４

，

６８６

万元为
２００９

年度和以前年度华
天公司欠的往来款

。

２

、

＿

委托贷款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锦化氯碱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化工支行
，

向华天公司贷款
７

，

０００

万元
，

用
于该公司生产系统原料路线技术改造

，

贷款期限自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从上面列示的明细分析
，

公司应收华天公司的款项主要为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形成的往来款项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华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

华天公司开始破产清
算

。

公司对华天公司的债权面临重大回收风险
，

根据华天公司破产管理人的分析
，

预计清偿率为
５％

，

因此
公司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告中按
９５％

的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

截止本审计报告
日

，

华天公司破产管理人尚未提供正式的破产清算报告
。

在华天公司进入破产清算之后
，

公司向华天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
，

并得到确认
。

在本次审计过
程中

，

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１３１２

号函证准则的规定向华天公司破产管理人发函
询证

，

回函列示华天公司应付锦化氯碱公司的款项与本公司应收华天公司的款项基本相符
，

未发现重大差
异

。

基于上述情况
，

上期审计报告中锦化氯碱公司应收华天公司相关款项的问题已基本消除
。

§６

重要事项

６．１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６．１．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１．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和
编号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

协议
签署日

）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

是或否
）

葫芦岛锦化
进出口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２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２

，

０００．００

保证担保
１４

个月 否 是

葫芦岛华天
实业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４

，

７８８．８０

保证担保
１４

个月 否 否

葫芦岛华天
实业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１７

，

８７６．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７

，

８７６．００

保证担保
２４

个月 否 否

辽宁北方锦
化聚氨酯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８０．００

保证担保
７

年 否 是

辽宁北方锦
化聚氨酯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９－０７２ 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８

，

０００．００

保证担保
７

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
保额度合计

（

Ａ１

）

０．００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

（

Ａ２

）

０．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
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３

）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
余额合计

（

Ａ４

）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和
编号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

协议
签署日

）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

是或否
）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
担保额度合计

（

Ｂ１

）

０．００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
实际发生额合计

（

Ｂ２

）

０．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
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

Ｂ３

）

０．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
担保余额合计

（

Ｂ４

）

０．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
（

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
合计

（

Ａ１＋Ｂ１

）

０．００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

（

Ａ２＋Ｂ２

）

０．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
额度合计

（

Ａ３＋Ｂ３

）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

（

Ａ４＋Ｂ４

）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实际担保总额
（

即
Ａ４＋Ｂ４

）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１３４．８２％

其中
：

为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

Ｃ

）

１９

，

０８０．０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

（

Ｄ

）

２２

，

６６４．８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

Ｅ

）

０．０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

Ｃ＋Ｄ＋Ｅ

）

４１

，

７４４．８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本期担保余额中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和葫
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
２４

，

６６４．８

万元
，

已逾期
，

详细情况见公司公告
，

鉴
于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上述逾期担保形成的债权
已列入重整计划

，

将按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以予
清偿

。

对重整后的公司将不会造成影响
。

６．３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
，

公司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存在的
１９

项重大诉讼
、

仲裁情况
。

其中
：

１

、

关于因买卖合同纠纷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公司诉本公司一案
，

标的金额
３７

万元
。

经广东省珠海市
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锦化氯碱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

向原
告万力达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

３７０

，

１００

元
；

二
、

被告锦化氯碱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

向原告万力达公司支付利息
（

其中
２６４

，

４００

元的利息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计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日止

，

１００

，

１００

元部分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起计至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止
，

均参照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三
、

案件受理
费

７

，

７７５

元
，

减半收取
３

，

８８８

元
，

由被告承担
。

２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公司担保纠纷案
，

标的金额
４８５８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辽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

２００９

）

辽阳民三初字第
１９

号民事判决书
，

判令锦化氯碱给付原告人民币
４８

，

５８５

，

４１０

元
，

利息计算从代为偿还即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锦化集团承担连带责任
，

案件受理费
２８４

，

７３０

元由锦化氯碱承担
。

目前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
（

２０１０

）

辽阳执恢字第
５

号文件
，

裁定如下
：

将被执行人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在辽宁北方锦化聚
氨酯有限公司所拥有的

４０％

的股权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
４９

，

８３６

，

６２５．００

元占总股份
２０．７６％

交付给申请
执行人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抵偿债务

。

申请执行人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有
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此部分股权尚未变更
。

３

、

关于锦化氯碱与宏运集团葫芦岛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纠纷案
，

标的金额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宏运集团
”

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目前正在审理当中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０９

］

辽民二初
字第

２９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辽宁宏运
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款本金

６０００

万元
；

二
、

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辽
宁宏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回报款

１３７５

万元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

以本金
６０００

万元为基数
，

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半年期按
７．５％

投资回报率计算
，

扣除已支付的
４２５

万元
）；

三
、

葫芦岛
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辽宁宏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利息

（

以本金
６０００

万元为基
数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付
；

上述款项如逾期给付
，

则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

四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给付责任

；

五
、

驳回辽宁宏运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５４１

，

８００

元
，

由葫芦
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承担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
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

４

、

关于锦州银行与锦化氯碱贷款纠纷案
，

标的金额
３５００

万元
，

经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锦州银行的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借款本金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被告葫芦岛市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对该借款承担连带
给付责任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锦州银行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借款余额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借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

三
、

驳回原告锦州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

案件受理费
２１６

，

８００．００

元
，

诉讼保全费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

合计
２２１

，

８００．００

元
，

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

被告葫芦岛市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对
１２３

，

８８６．００

元诉
讼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

被告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对
９２

，

９１４．００

元诉讼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

５

、

关于营口盛海盐业有限公司诉锦化氯碱买卖合同纠纷案
，

标的金额
８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营站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０８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营
口盛海盐业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８０３

，

７８４．５７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拖欠原告营
口盛海盐业有限公司货款的银行利息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

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上述款项
，

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

若逾期给付
，

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
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１１

，

８３７．００

元
，

由被告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五份

，

经本院上诉于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６

、

关于营口慧源化工有限公司诉锦化氯碱买卖合同纠纷案
，

标的金额
１２０

万元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营站民二初字第
００００７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给付原告营
口慧源化工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１

，

２４０

，

６４８．８１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拖欠原告
营口慧源化工有限公司货款的银行利息

，

自双方
《

购销协议
》

履行期限届满时起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判
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

上述款项
，

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

若逾期给
付

，

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
理费人民币

１５

，

６２３．００

元
，

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五份

，

经本院上诉于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７

、

关于锦州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诉葫芦岛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

标的货款
３２４

，

０００

元
；

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

８

、

关于锦州银行诉锦化氯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２

，

９１２

万元
。

经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裁定

：

冻结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３５００

万元或其它
相应数额的财产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公司公告
，

收到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

锦民一初字第
００００３

号
《

民事裁定书
》，

指出原告锦州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裁定如下

：

准许原告锦州银行撤回起诉
（

贷款本金
２９１２

万元
），

案件受理费
１９３

，

０８８

元减半收取为
９６

，

５４４

元
，

由原告锦州银行负担
。

９

、

关于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诉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２０００

万元
。

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初裁如下
：

冻结被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
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帐户存款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相等价值的财产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沈
中民三初字第

９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被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
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二
、

被告葫芦岛锦化进出口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给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的利息及罚息
，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及罚息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

三
、

被告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

被告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
，

有权向被告葫芦岛锦化进
出口有限公司追偿

；

上述借款本息被告如逾期支付
，

则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
的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１４１

，

８００

元
，

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
，

由被告葫芦岛锦化
进出口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
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１５

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
民法院

。

１０

、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诉本公司为华天实业借款担保纠纷案
，

标的
１５００

万元
；

经辽
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初裁如下

：

冻结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帐户存款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相等价值的财产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沈
中民三初字第

１１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
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１

，

２８８．８

万元
；

二
、

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给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
１

，

２８８．８

万元的利息及罚息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及罚息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

三
、

被告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

被告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
，

有权向被告葫芦岛华天实
业有限公司追偿

；

上述借款本息被告如逾期支付
，

则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的
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１１１

，

８００

元
，

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
，

由被告葫芦岛华天实
业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于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１５

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

。

１１

、

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诉本公司为华天实业借款担保纠纷案
，

标的
３５００

万元
；

经辽
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初裁如下

：

冻结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银行帐户存款
３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相等价值的财产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沈
中民三初字第

１０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
偿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本金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
；

二
、

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

１０

日内给付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借款
３

，

５００

万元的利息及罚息
，

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起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利息及罚息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
；

三
、

被告锦化化工集
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

被告锦化化工集
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
，

有权向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有
限公司追偿

；

上述借款本息被告如逾期支付
，

则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
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２１６

，

８００

元
，

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
，

由被告葫芦岛华天实业
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于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１５

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
院

。

１２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偿还原告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人民币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三
、

案件受理费
３９１

，

８００．００

元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１３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立即偿还原告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人民
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

三
、

案件受理费
３４１

，

８００．００

元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１４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８２

，

７３５

，

５９２．５０

元
。

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立即偿还原告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人民
币

８２

，

７３５

，

５９２．５０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

三
、

案件受理费
４５５

，

４７８．００

元
、

保全费
５

，

０００．００

元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１５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
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１９

，

７８９

，

７３５．７７

元
。

经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
，

依法做出判决
：

一
、

被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偿还原告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人民币
１９

，

７８９

，

７３５．７７

元
；

二
、

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三
、

案件受理费
１４０

，

５４０．００

元由被告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

１６

、

关于河北凯瑞管件制造有限公司诉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１２５

万元
。

此案
已开庭审理

，

正等待法院判决
。

１７

、

关于苏州市华群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案
，

标的
８３．２

万元
。

苏州市金阊
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本案

，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

１８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集团
、

锦化氯碱担保追索权纠纷案
，

标的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辽
民三初字第

７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锦化氯碱管理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在锦化氯碱破产财产
范围内偿还宏程公司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二
、

锦化集团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

如被告不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
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２４１

，

８００

元
，

由被告锦化氯碱管理人在
锦化氯碱破产财产范围内承担

，

被告锦化集团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
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１９

、

关于辽宁宏程塑料型材有限公司诉锦化集团
、

锦化氯碱担保追索权纠纷案
，

标的
４２

，

２１０

，

９７２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
，

公司公告了其进展情况
：

本案经审理后
，

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

２０１０

］

辽
民三初字第

６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一
、

锦化氯碱管理人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在锦化氯碱破产财产
范围内偿还宏程公司人民币

４２

，

２１０

，

９７２．３７

元
；

二
、

锦化集团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

。

如被告不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
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２５２

，

８５５

元
，

由被告锦化氯碱管理人
在锦化氯碱破产财产范围内承担

，

被告锦化集团
、

葫芦岛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连带责任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葫芦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终止破产重整程序
，

通过了破产重整计划
。

以上涉诉
案件应依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具体执行

。

除以上
１９

项重大诉讼案件外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具体详见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

２０１０－０２２

、

２０１０－０２５

、

２０１０－０８０

、

２０１０－０８５

及
２０１０－０９１

号公告
，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为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

６．５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

１

、

公司破产重整及进展情况
本公司的债权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以本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

，

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

》

的相关规定
，

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对本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

申请人葫芦岛市商业银行为一
家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注册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

因向本公司提供贷款而成为本公司债权人
；

该公司申请本
公司重整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重整使本公司恢复盈利能力

，

偿还债务
，

从而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及
（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关于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
》，

公司债权人葫芦岛市
商业银行站前支行以锦化氯碱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并且锦化氯碱财务和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

已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

，

向葫芦岛中院申请对锦化氯碱进行重整
，

葫芦岛中院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
，

并指定公司清算
组担任管理人

。

由于公司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１

条
的规定

，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

公司证券简称将由
“

ＳＴ

锦化
”

变为
“

＊ＳＴ

锦化
”。

根据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６

和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停
牌一天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复牌交易
；

自复牌之日起二十个交易日后
，

公司股票将停牌
；

至法院就重整
计划做出裁决后

，

由公司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第
１３．２．８

的规定
，

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复牌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采取管理人模式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海滨路锦西石化文化宫
（

原五厂文化宫
）

召开了公
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

会议进行了以下主要议程
：

１

、

管理人报告重整工作进展情况
。

２

、

管理人报告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

共有
４８０

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确认
，

初
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４５

，

５３０

，

０５８．８１

元
。

３

、

葫芦岛中院指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化工支行为公司重整案债权人会议主席
。

４

、

审议表决通过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案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重整案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

，

对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分组表决
。

经
过第一次表决

，

税款债权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此外
，

职工
债权组于会前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０－０９５

号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重整案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

对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
表决

，

并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的
２０１０－０９７

号公告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对本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再次进行表决
。

相关情况如下
：

（

１

）

重整计划草案再次表决结果
经过再次表决

，

优先债权组
、

普通债权组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

（

２

）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情况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向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

（

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提交了批准公司重整计划的申请
。

葫芦岛中院于同日作出
（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
第

００００１－３

号
《

民事裁定书
》，

如下
：

葫芦岛中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依法受理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
（

原葫芦岛市商
业银行站前支行

）

申请债务人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锦化氯碱
”）

重整一案
。

在重整
期间

，

管理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向葫芦岛中院提交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草案
）》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
（

草案
）》）。

经葫芦岛中院决定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锦化氯碱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

，

对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进行分组表决
。

经过第一次表决
，

税款债权组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
组

、

普通债权组未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职工债权组在会前提前表决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
组

、

普通债权组与管理人协商后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对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进行再次表决
，

再次表决后仍
未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此外
，

出资人组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表决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中涉及的出
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管理人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七条第二
、

三款
之规定

，

向葫芦岛中院提出批准
《

重整计划
（

草案
）》

的申请
。

经审查
，

葫芦岛中院认为
：

经过分组表决
，

职工债权组
、

税款债权组和出资人组均已通过
《

重整计划
（

草
案

）》；

按照
《

重整计划
（

草案
）》，

优先债权组债权将就担保财产的评估值将获得全额清偿
，

其因延期清偿所
受的损失将得到公平补偿

，

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
；

按照
《

重整计划
（

草案
）》，

普通债权所获得的
清偿比例

，

不低于其在
《

重整计划
（

草案
）》

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获得的清偿比例
；《

重整计划
（

草案
）》

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
，

所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不违反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一百
一十三条规定

；

锦化氯碱的经营方案亦具有可行性
。

葫芦岛中院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七条第二
、

三款之规定
，

裁定如下
：

一
、

批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二
、

终止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由于公司
《

重整计划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

锦化氯碱股票将继续停牌
，

待让渡股票划转
、

分配等
工作完成后申请复牌

。

公司破产重整事项的详细内容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公告
。

２

、

重整过程中关于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担保债权相关情况
（

１

）

债权形成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

接到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
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民事裁定书
》

及
（

２０１０

）

葫民二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

号
《

关于指定管理人的决定书
》，

公司债权人葫芦
岛市商业银行站前支行以锦化氯碱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

并且锦化氯碱财务和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

已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为由

，

向葫芦岛中院申请对锦化氯碱进行重整
，

葫芦岛中院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
，

并指定公司
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

采取管理人模式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召开了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

会议中管理人报告债权审查情况并由债权
人会议核查债权表

。

共有
４８０

家债权人的债权得到了确认
，

初步确认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２

，

７４５

，

５３０

，

０５８．８１

元
。

近日
，

经过公司资金管理部门自查后报告
，

在确认债权过程中公司管理人确认了一笔公司为葫芦岛华
天实业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１７８７６

万元提供担保而形成的普通债权
。

具体情况如下
：

２００７

年本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在中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６８１０

万元提供担保
。

此笔担保已
在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锦化氯碱的年报和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９－０７２

临时公告中进行了披露
。

同年原控股子公司葫芦
岛锦化动力热电有限公司为葫芦岛华天实业有限公司在中行葫芦岛分行贷款

１１０６６

万元提供担保
，

现葫
芦岛动力热电有限公司已被吸收合并入本公司

，

以上两笔担保合计金额为
１７８７６

万元
。

２００９

年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锦化化工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锦化集团
”）

以其持有的
６０００

万股国有股质押给中国
银行葫芦分行为此笔华天公司的

１７８７６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同时中行葫芦岛分行口头同意解除本公司的
担保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根据锦化集团与中行重新签订的
２００９

年葫中银质字第
２３００１

号的质押合同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

但此后由于工作疏忽公司并未与中行葫
芦岛分行签订撤销锦化氯碱原担保行为的书面协议

。

至此
，

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在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申报债权时将此项
１７８７６

万元担保形成的包括
利息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９１８．１６

万元进行了债权申报
，

管理人确认了此笔或有债权
。

（

２

）

担保形成的或有债权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七条第二
、

三款之规定
，

裁定批准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终止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程序

。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及重整计划的规定
，

将上述贷款形成的债务列入普通债权组履行清偿责
任

，

具体按债权人
９

万元以下
（

含
９

万元
）

的债权部分按照
１００％

的比例清偿
；

债权人超过
９

万元以上的债
权部分按照

５％

的比例清偿
。

经财务机构测算具体公司将向中国银行葫芦岛分行支付
１１０４

万元
。

因为
，

公司进入并已完成破产重整程序
，

此项债权的清偿将按重整计划执行
，

所以不会对公司以后产生影响
。

６．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３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４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５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半年报进行了审计
，

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８

，

１４２

万元
，

加上年
未分配利润

－１２７

，

２６８

万元
，

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１４５

，

４１０

万元
。

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本公司重整案召开出资人组会议
，

对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
，

并通过出资
人权益调整方案

。

方案为
：

以锦化氯碱现有总股本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按
１０

：

１０

的比例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

共计转增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转增后
，

锦化氯碱总股本将由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６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锦化氯碱全体股东让渡其转增股份的
６０％

，

共计让渡约
２．０４

亿股
（

以下简称
“

让渡股份
”）。

让渡股份
由管理人根据执行重整计划的需要处置变现

，

变现所得优先用于支付破产费用和清偿债权
，

如有剩余则用
于提高锦化氯碱的经营能力

。

６．５．６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利得
（

损失
）

金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减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０．００ ０．００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２．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收
益中所享有的份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减
：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投资单位其他综合
收益中所享有的份额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０．００ ０．００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
（

或损失
）

金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减
：

现金流量套期工具产生的所得税影响
０．００ ０．００

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转为被套期项目初始确认金额的调整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减
：

处置境外经营当期转入损益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其他
０．００ ０．００

减
：

由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
响 ０．００ ０．００

前期其他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
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小计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本报告期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电话沟通和书面问询。

§７

财务报告

７．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是
审计意见 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编号 天职沈审字

［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
审计报告标题 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收件人 李晓光

引言段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锦化氯碱公司
）

财务报表
，

包括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表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利润表
、

现金流
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

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
责任段

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
）

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锦化
氯碱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

这种责任包括
：（

１

）

设计
、

实施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
的内部控制

，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

２

）

选择和
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

３

）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

注册会计师责任段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

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
，

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

选
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

，

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

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
制

，

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

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审计工作
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

以及评价财
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

我们相信
，

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
、

适当的
，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

审计意见段
我们认为

，

锦化氯碱公司财务报表已经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
》（

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
）

的规定编制
，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锦化氯碱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状况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非标意见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
，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一
、

十六所述
，

锦化氯碱公
司因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

债权人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站前支行向辽宁省葫芦
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锦化氯碱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裁定对锦化氯碱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指定了清算组担任
管理人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锦化氯碱公司管
理人提交的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重整计划披露了债权受
偿方案

、

偿债资金来源及资金担保
、

经营方案等
。

由于重整计划正处于初始实施阶
段

，

资金筹措
、

股权让渡
、

经营环境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

因此我们认为锦化氯碱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盈利能力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审计机构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路乙

１９

号
２０８－２１０

室
审计报告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２

日
注册会计师姓名

王君
、

王世海

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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